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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37 號 委員 提案第 2878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以信、鄭正鈐等 19 人，鑑於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

條第六項規定外籍家庭看護工於中華民國境內至多工作十四

年，然家庭照護之品質高度仰賴看護與受照顧者及家屬間建

立之習慣、默契及信賴關係。高齡受照護者，若已與家庭看

護建立長久信任關係，卻限於就業服務法限制，必須於家庭

看護工作十四年期滿時更換看護，照護空窗期及重新適應看

護勢必對長者之照護品質與身心狀況造成莫大衝擊。考量社

會需求並基於人道精神，爰此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

條文修正草案」，增訂若受照顧者已滿九十歲，雇主得申請

以專案展延居家看護工工作期限，以避免受看護長者所需面

臨之適應問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外籍家庭看護工在台聘僱年限為十二年，如經專業訓練或自

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者，其在臺累計工作年限可由十二年延長至十四年。根據國家發展委

員會之人口推估報告，我國已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又根據內政部公布之「108 年簡易生命表」國人平均壽命長期呈

現上升趨勢，從民國 2009 年 79.0 歲增至 2019 年 80.9 歲，國人平均餘命超過 80 歲，不健

康的年數卻有約 8.4 歲，年長者之平均長照需求時間也隨之提升。 

二、實務上，逾九十歲之年長者往往已習慣同一照護工之照護習慣與模式，長者及其家庭亦多

已與長期家庭看護工培養了緊密之信賴與協作關係，如其看護工之因工作期間累計上限而

必須更換，重新適應之過程與潛在之照護空窗期將使年長者身心承受莫大的衝擊，不符人

道精神。 

三、現行單以工作移民政策之思維，對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工作累計期限進行限制之規範與國人

實際上照護情況有所落差，又為避免一再延長累計工作期限將使來台工作成為「事實上移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98 

民」，爰基於人道立場，規定九十歲以上之高齡受照顧者，若已受原家庭照護工照護逾十

年之情況下，雇主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展延，以提供年長者穩定及適當照護品質。 

 

提案人：陳以信  鄭正鈐   

連署人：翁重鈞  馬文君  廖婉汝  萬美玲  葉毓蘭  

李德維  曾銘宗  陳玉珍  謝衣鳯  林文瑞  

張育美  洪孟楷  孔文吉  林思銘  溫玉霞  

楊瓊瓔  林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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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

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

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

為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

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但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

期間，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

，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

，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

機關、勞工、雇主、學者代

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

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

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

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

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療再檢

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

但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

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二年

，且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規定。 

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

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

國，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

方式、日數、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

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

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

為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

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但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

期間，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

，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

，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

機關、勞工、雇主、學者代

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

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

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

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

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療再檢

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

但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

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二年

，且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規定。 

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

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

國，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

方式、日數、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一、本條第五項新增但書，如

受照護者已滿九十歲，且與

外國家庭看護工之照護關係

已逾十年，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專案展延，不受原條文工

作期間累計十四年限制。 

二、依現行就業服務法第五十

二條第四項、第六項規定，

受聘僱之外國人在中華民國

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

二年；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者

，如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

而有特殊表現，經評點達

60 點以上者，累計在臺工

作年限即可延長至十四年。

本法於民國八十一年制定時

工作許可之期間，最長為兩

年，並可延展一年，隨我國

人口結構變化、家庭照護需

求提升等原因，滾動調整為

現行最長十四年制。 

三、惟實務上仍有倚重家庭看

護工之需用家庭，因其看護

工作期限屆滿，因而須重新

更換與適應新看護之情況。

然家庭照護之品質高度仰賴

看護與受照顧者及家屬間建

立之習慣及信賴關係。尤其

以高齡受照護者，若已與看

護工培養長期之默契，該長

期看護工亦是最了解受照護

者身心狀況者，驟然更換看

護之適應期及潛在的空窗期

恐是年長者所無法承受。 

四、考量國家整體移民、長照

政策，再次修法展延就業服

務法中工作累計其間上限容

有疑慮。基於人道關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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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

外國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

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

、條件者，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四

年。但受照護者滿九十歲且

聘僱關係已逾十年者，雇主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展延

，每次五年，不受十四年之

限制。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

外國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

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

、條件者，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四

年。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為使年長之受照護者獲得

更周延、穩定與妥善之照顧

，爰新增但書，規定九十歲

以上之受照護者，且受照護

逾十年，推定應與照護工有

相當之默契與信賴關係，雇

主得向主管機關申請五年之

延展。 

 

 


